[bookmark: _GoBack]郑州城市职业学院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
评选办法(征询意见稿）
为进一步推动教学质量保障工作开展，促进教学信息反馈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，调动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1、 评选范围
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评选范围为全校担任教学信息员的学生。
2、 评选比例与时间
1. 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一般不超过全体学生教学信息员的15%，尽量覆盖不同年级和班级。
2. 优秀教学信息员每学年评选一次，于每年6-8月份进行。
3、 评选条件
1. 担任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满一年。
2. 认真负责，及时、实事求是地反馈教学信息，积极主动地与师生交流，较好的发挥了师生间的沟通桥梁作用。
3. 为我校教学工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，对促进我校的教学管理起到积极作用。
4. 认真收集同学们反映的课堂教学、实践教学、教学管理、教学设施、教学改革等工作中的优点与不足及相应的改进意见和建议，反馈信息真是可靠，对促进教学工作具有参考价值。
5. 按时参加学生教学信息员会议和活动，不无故缺席、迟到，工作热情高。
6. 当学年考核无不及格课程，没有违纪违规现象发生。
4、 评选程序
（1） 本着“自由申报、公平竞争、严格把关、分步进行”的原则，对照评选条件，先由学生教学信息员按要求填写《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推荐表》自由进行申报。
（2） 教学质量保障中心依据评选条件，在全体学生教学信息员一学年的工作进行认真总结、考核的基础上，审核学生教学信息员名单。
（3） 教学质量保障中心组织成立评审小组，按照学生教学信息员总人数15%的比例，对自荐进行申报的学生教学信息员进行再次评审及最后名单，评审后将名单进行公示，如无异议，发文公布。
5、 奖励办法
对获得“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”称号的学生，学校颁发荣誉证书予以表彰。
6、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学质量保障中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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